
註1:依「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1~4款之容積移轉案申請案。
註2:申請文件不符規定者，由本府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註3:檢具建模使用同意書1分及核定圖說1分至都發局蓋印騎縫章(設計人請自行至系統下載列印核定本)。
註4:都設部分屬委員會授權幹事會審議案件，且涉需提送「本府工務局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案件，由工務局收件。
註5:聯席案應提送2份報告書，其中1份由工務局會辦都發局，兩單位皆同意後納入議程續辦。
註6:委員會階段掛號應備文件同幹事會階段，並應檢附委員會簡報檔(PPT)，聯席案應提送2份報告書，其中1份由都發局

會辦工務局，兩單位皆同意後納入議程續辦。
註7:應實施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案件，於提送委員會審議前，提出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送交通主管機關審查，並將交評審查

結論充分回應，納入提送委員會之修正報告書內容。

高雄市都市設計審
議(專案)委員會

(暨建造執照預審小
組委員會聯席會議)

註7

都發局掛號收件

核發都市設計
審議許可

註3

都設審議作業流程

會議紀錄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申請人
檢送修正圖說送請
(專案)委員會審議，
由都發局掛號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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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依建
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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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於建照書
圖內檢討都市計
畫書都設基準，
於申請建照程序
逕向工務局建築
管理處申請辦理

1.都發局掛號收件
或

2.工務局掛號收件 (註4)

1.都發局程序審核(註2)
或

2.工務局程序審核(註5)

都發局程序審核
註2

1.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幹事會
或

2.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會議（暨都市設計

幹事會聯席會議）

高雄市都市設計
審議幹事會初審

111年12月彙整

高雄市都市設計審
議簡化委員會

(暨建造執照預審小
組委員會聯席會議)

註7

*由都設幹事會協助
審查

會議紀錄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申請人
檢送修正圖說辦理

核定作業

都發局掛號收件

都發局程序審核
註2、註6

會議紀錄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申請人
檢送修正圖說辦理

核定作業

核發都市設計
審議許可

註3

會議紀錄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申請人
檢送修正圖說辦理

核定作業

核發都市設計
審議許可

註3

都發局掛號收件

都發局程序審核
註2

備查
註3

都設審議案件層級

申請人檢具完整書圖文件
＊線上登打案件資料及上傳附件: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web_page/memlogin.jsp

＊掛號應備齊文件：申請書(單張雙面)*1、案件檢核表*1、報告書(紙本)*1、報告書(PDF檔)*1

＊相關書件及範本請至下列連結參考下載: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web_page/UDA060100.jsp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註1)應檢附經本府都發局(都開處)審查符合規定之函文，始得進入審查程序。

簽證案 幹事會
委員會、
專案委員會

簡化委員會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upload/KDA03/KDA0303/20200507135309-7.pdf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web_page/memlogin.jsp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web_page/UDA060100.jsp

